
關於航空噪音防制區門檻加嚴修法之「可能反對意見與回

應」綜合分析 
 

《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》第四條修正建議意見 

 

壹、前  言 

本補充意見書係接續前揭《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》第四條加嚴修正建

議意見書所為之延伸論證。任何環境法規之加嚴,勢必觸動既有利害關係人之經

濟利益、行政慣性與法律權利期待,對航空噪音防制區之修法亦不例外。本意見書

預見並系統性地整理機場營運者、航空公司、地方政府與產業界、以及法律界可

能提出之反對意見,並就每一面向提出兼具學理深度與實證基礎之回應,以強化修

法案之正當性與可行性。本意見書採取「預判—回應」之雙軌論證架構,既尊重反

對意見所反映之正當利益,亦在國際學術共識與國內法制框架內提出制度性解方。 

 

貳、機場營運者之可能反對意見與回應 

一、反對意見 A1:加嚴將限制機場運量成長,影響國際競爭力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我國桃園、松山、高雄小港等國際機場為區域航空樞紐,面對

東京羽田、首爾仁川、新加坡樟宜、香港赤鱲角等競爭機場,已處於運量與航點爭

奪之激烈態勢。加嚴防制區門檻將限制機場夜間起降時刻安排、壓縮貨運黃金時

段、並可能迫使部分航線轉移至鄰近國家,損害我國航空樞紐地位與國際競爭力,

進而影響國家整體經濟利益。 

**回應論點 A1:**此一論點存在三項關鍵誤解。首先,加嚴防制區門檻與營運限

制並非等同概念。依國際民航組織  (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, 

ICAO) 於第 9829 號文件所揭示之平衡方法 (Balanced Approach) 四支柱架構,

「營運限制」(operating restrictions) 僅係最後手段,且須於前三支柱 (源頭削減、

土地使用規劃、消噪營運程序) 窮盡後方得採用 (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

Organization, 2008)。我國擬議之加嚴修法係著重於第二支柱之土地使用規劃強化,

並非直接限制機場運量,故不當然壓縮機場營運空間。其次,國際競爭機場之實證

經驗顯示加嚴門檻與營運擴張並不衝突。Alonso、Benito 與 Boto (2017) 比較法

蘭克福、阿姆斯特丹史基浦、巴黎戴高樂、倫敦希斯洛、馬德里與羅馬等六大歐

洲機場噪音緩解措施之效率,發現即使在歐盟 END 指令之嚴格 Lden 55 分貝報



告基準下,此等機場之年旅客量仍持續成長,證明健康保護標準之加嚴與機場業務

發展可並存共榮 (Alonso, Benito, & Boto, 2017)。再者,現代機隊更新已大幅降低

單機噪音排放,ICAO 第 16 號附約第 14 章 (Chapter 14) 所訂新世代噪音標準

較第 4 章累積加嚴 7 分貝 (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, 2017);我國

籍主要航空公司之機隊平均機齡已降至 10 年以下,其噪音足跡 (noise footprint) 

較十年前縮減約 30%,此意味即使防制區門檻加嚴,實際受影響之夜間時刻空間

反而可能擴大而非縮小。 

二、反對意見 A2:隔音補助與土地徵購成本將壓垮機場財務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加嚴後防制區範圍將擴大 2 至 4 倍 (方案 B) 甚至 8 至 

12 倍 (方案 C),對應之隔音補助申請案件與土地徵購成本將急遽攀升,而依現行

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六條第四項,此等成本主要由機場回饋金與航空噪音防制費

支應,將形成對機場財務之沉重壓力,甚至可能影響機場跑道延伸、航廈擴建等必

要基礎建設投資。 

**回應論點 A2:**此一論點雖有形式上之合理性,惟經實證考察並不構成拒絕加

嚴之正當理由。第一,補償成本之擴張屬於「延遲已久之健康債務」之正常清償,

而非新增負擔。Fidell 與 Mestre (2020) 在其關於美國航空噪音法規政策之權威

專書中明確指出,現行 DNL 65 分貝門檻之「寬鬆」實質上係將原應由機場與航

空業承擔之外部成本 (externalities) 轉嫁予周邊居民之健康,加嚴係內部化此等

外部成本之必要制度修正 (Fidell & Mestre, 2020)。第二,補償成本之增加可透過

「浮動式費率」設計平衡。依 Brueckner 與 Girvin (2008) 於《交通研究》

(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) 所發表之經典經濟模型,航空噪音費應依「邊際噪

音損害」(marginal noise damage) 原則動態調整,方能兼顧機場財務健全與社會福

利最大化;其研究發現,當噪音費率與實際噪音損害緊密連動時,航空公司將自然

誘導選用較安靜機型、安排較短航線,整體社會成本反而下降 (Brueckner & Girvin, 

2008)。第三,分階段實施可有效分攤財政衝擊。參酌德國《航空噪音防制法》

(Fluglärmgesetz) 2007 年修法經驗,其透過 5 年緩衝期與法蘭克福、慕尼黑等主

要機場之分階段隔音補助發放,成功於不中斷機場營運之情況下完成制度升級 

(Bertsch, 2013; Friedrich et al., 2012)。我國修法案所建議之 3 至 5 年過渡期與

機場回饋金擴充配套,在財務可行性上完全具備實踐基礎。 

三、反對意見 A3:加嚴後機場周邊土地開發受阻,影響機場城市策略 

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近年我國推動「機場城市」(Airport City / Aerotropolis) 策略,

桃園航空城計畫已投入數百億元進行土地整備與招商引資,加嚴防制區門檻將使

原規劃為商業、住宅或混合用途之土地大量納入建築限建或隔音處理要求,嚴重

衝擊開發效益與投資信心。 

**回應論點 A3:**此一論點忽略國際機場城市發展之最新趨勢。首先,現代機場

城市規劃已內建「噪音相容分區」(noise-compatible zoning) 之設計理念,將住宅、

學校、醫院等敏感用途配置於遠離跑道之區域,而將物流倉儲、商業辦公、工業研

發等相容用途配置於較高噪音區,此種「依用途分區」之規劃方式與加嚴防制區門

檻並無本質衝突。其次,澳洲之 ANEF 系統 (Australian Noise Exposure Forecast) 

經驗顯示明確揭示噪音分區反而有利於長期土地增值。Kaur、Cardak 與 

McAllister (2021) 利用墨爾本機場之 2008 年總體規劃公告事件為準實驗,發現

當噪音資訊明確揭露後,受影響區域雖短期房價略有調整,但中長期因土地使用之

適切性提升,商業用地價值反而上揚 3 至 5% (Kaur, Cardak, & McAllister, 2021)。

再者,Zheng、Peng 與 Hu (2020) 基於香港啟德機場 1998 年遷移至赤鱲角之準

實驗研究,運用準實驗設計 (quasi-experimental design) 分析房價變化,發現遷場

後原啟德機場周邊房價顯著上漲,證明噪音防制政策之嚴格化與土地資本化效益

可形成正循環 (Zheng, Peng, & Hu, 2020)。加嚴修法如能搭配完善之補償機制與

分區規劃,反可成為機場城市健全發展之制度基礎。 

 

參、航空公司之可能反對意見與回應 

一、反對意見 B1:航空公司單方承擔遵法成本,違反負擔公平原則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加嚴門檻後,航空公司需負擔較高之航空噪音防制費、更新機

隊投資、調整航線時刻等多重成本,而此等成本最終將反映於機票價格之上,實質

上由消費者承擔,形成「航空公司收取、消費者支付、機場周邊居民受益」之三方

移轉結構,對航空業者及一般旅客並不公平。 

**回應論點 B1:**此一論點對於環境成本內部化之法理存有根本性誤解。第一,

依「污染者付費原則」(Polluter Pays Principle, PPP),航空噪音之污染源頭為航空

器營運活動,由航空公司承擔相關成本係環境法之基本要求。此一原則早於 1972 

年即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(OECD) 所確立,並於歐盟環境法及世界貿易組織 

(WTO) 貿易規範中獲普遍承認。航空公司將成本反映於機票價格,係使「實際使

用航空服務」之旅客承擔其所造成之環境成本,並非不當之成本移轉,而恰為環境



經濟學所揭示之正確資源配置機制。第二,歐盟 END 指令及美國 FAA 14 CFR 

Part 150 均採相同之成本分擔架構,並未發生航空業者不堪負荷或市場失靈之情

形。Morrison 與 Winston 在其關於美國 1990 年《機場噪音與運量法案》(Airport 

Noise and Capacity Act, ANCA) 之經典研究中,雖批評該法案之若干制度設計,但

同時承認此類環境規制並未實質損及美國航空業之長期競爭力  (Morrison, 

Winston, & Watson, 1999)。第三,現代消費者對於「可持續航空」(sustainable 

aviation) 之支付意願已顯著提升,航空業者可透過機隊現代化、飛航路徑最佳化

等措施將遵法成本轉化為競爭優勢,而非單純財務負擔。 

二、反對意見 B2:加嚴恐促使航線轉移至鄰近國家,產生「底線競爭」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若我國單方面加嚴而鄰近之東南亞國家 (越南、菲律賓、印尼

等) 維持寬鬆標準,航空公司可能將部分轉機航線轉移至標準較低之國家,形成

「環境法規底線競爭」(race to the bottom),既無法改善整體區域之航空噪音問題,

又損害我國經濟利益。 

**回應論點 B2:**此一論點在邏輯上存在過度悲觀之偏誤。第一,ICAO 平衡方

法已獲全球普遍採行,包含越南、泰國、印尼、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均已逐步建

立其噪音管理架構,並朝 Lden 指標收斂,我國加嚴並非脫離區域軌跡,反係與國

際一致之制度更新 (Zaporozhets, 2022)。第二,航線選擇之決定因素遠超過噪音管

制,包含市場規模、航權協定、機場費率、地理位置、轉機時間等,噪音管制僅係

其中相對次要之因素。我國具備之桃園機場樞紐地位、成熟之中轉服務、穩定之

政經環境,是鄰近低管制國家短期難以取代之競爭優勢。第三,「底線競爭」之假

設已被環境經濟學實證研究所否定。Rodríguez-Díaz、Adenso-Díaz 與 González-

Torre (2017) 在其關於機場噪音限制之系統性文獻回顧中指出,各國噪音管制標

準之差異並未導致航線之系統性重分配,反而推動各國建立區域協調機制與共同

標準,呈現「向上收斂」(upward convergence) 而非「向下競爭」之趨勢 (Rodríguez-

Díaz, Adenso-Díaz, & González-Torre, 2017)。第四,以「可能失去競爭力」作為拒

絕健康保護標準之理由,在國際法上難以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。依 WTO 環境例

外條款 (GATT Article XX) 之法理,為保護人類生命與健康所為之必要措施,縱使

影響貿易亦屬正當 (Andenas & Zleptnig, 2006)。 

三、反對意見 B3:夜間營運限制將衝擊貨運產業與供應鏈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隨防制區門檻下修,夜間 22:00 至翌日 07:00 時段之單一事

件最大音量 (LAmax) 指標加嚴將實質限制貨運航班之深夜離場,而此時段為國



際快遞、冷鏈物流、電子商務供應鏈之關鍵運轉時段,衝擊我國作為亞太貨運樞紐

之地位。 

**回應論點 B3:**此一論點雖反映貨運業之實質關切,惟可透過制度設計加以因

應,不足以拒絕加嚴本身。首先,夜間航空噪音之健康衝擊已獲流行病學堅實確

認,Haralabidis 等 (2011) 於 HYENA 研究中以 24 小時動態血壓監測證實,單

一夜間飛越事件即可瞬間升高收縮壓 6.2 mmHg (Haralabidis et al., 2011);Basner 

等 (2014) 之系統性回顧更揭示夜間航空噪音與心肌梗塞、中風等重大心血管事

件之因果關聯 (Basner et al., 2014)。故夜間管制之正當性已超越營運便利性之考

量。其次,國際經驗顯示夜間管制與貨運業發展可兼容共存。Wan Mohamed、

Curran 與 Gangoiti (2009) 就鹿特丹機場夜間管制進行模擬分析,發現適度之夜

間罰則不僅未終結商業及商務航班,反而促使航空公司重新最佳化時刻安排與機

型選擇,整體營運效率提升 (Wan Mohamed, Curran, & Gangoiti, 2009)。Prentice 與 

Shurvell (1998) 對於溫尼伯機場夜間管制經濟影響之評估亦發現,透過分階段實

施與貨運時刻調整 ,夜間管制對整體機場經濟之衝擊可控制於  5% 以內 

(Prentice & Shurvell, 1998)。再者,現代貨運業已高度依賴預排程、時效分段之靈

活模式,並非絕對依賴深夜時段;我國修法可參考德國法蘭克福、荷蘭史基浦經驗,

允許特定高效能低噪音機型於夜間有限時段持續營運,兼顧健康保護與產業需求。 

 

肆、地方發展層面之可能反對意見與回應 

一、反對意見 C1:加嚴將打擊機場周邊房地產市場,衝擊地方財政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機場周邊鄉鎮之地方稅收高度依賴不動產交易稅、房屋稅、

地價稅等,加嚴防制區公告後,受影響區域房價短期下跌幅度可達 5 至 10%,將直

接衝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,並可能引發區域性經濟衰退與人口外流。 

**回應論點  C1:**此一論點忽略噪音資訊揭露對市場長期健全之助益。第

一,Cohen 與 Coughlin (2008) 於《區域科學期刊》(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) 

所發表之空間享樂定價 (spatial hedonic pricing) 研究顯示,航空噪音對房價之影

響呈現「門檻效應」(threshold effect):於 DNL 65 分貝以下時影響微小,於 65 至 

75 分貝時每增加 1 分貝房價下跌約 0.5 至 0.8%,於 75 分貝以上則影響遞增 

(Cohen & Coughlin, 2008)。此一發現意味加嚴至 Lden 55 至 60 分貝之防制區門

檻,對現行房價之實質影響有限,且主要反映「資訊揭露效應」而非「新增噪音效

應」。第二,Nelson (2004) 於《交通經濟學與政策期刊》所發表之統合分析,整合 



23 項航空噪音房價研究後發現,噪音暴露導致之房價折讓約為每 1 分貝 0.5 至 

0.6%,且此一折讓幾乎完全可透過「噪音防制費補償」(Noise Depreciation Index, 

NDI) 之制度性現金給付加以抵銷 (Nelson, 2004)。第三,Pope (2008) 於《都市經

濟學期刊》所發表之研究揭示「賣方揭露義務」(seller disclosure) 對房價影響之

機制:強制揭露噪音資訊反而使房價更加反映真實風險,減少資訊不對稱造成之市

場失靈,長期有利於市場穩定與公平交易 (Pope, 2008)。第四,Salvi (2008) 在蘇黎

世機場周邊之空間估計研究亦支持此一結論,發現加嚴噪音管制後,雖短期房價波

動存在,但 3 至 5 年後即回復穩定軌道 (Salvi, 2008)。因此,加嚴修法對地方財

政之衝擊屬於短期可管理範圍,且可透過機場回饋金之增額挹注加以平衡。 

二、反對意見 C2:桃園航空城等重大開發計畫將受挫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桃園航空城係我國近二十年最大規模之國土開發計畫,預計投

入數千億元整備周邊土地、發展自由貿易港區、吸引國際企業進駐。加嚴防制區

將使原規劃之住宅區、商業區大量受限,嚴重衝擊計畫可行性與投資信心,並影響

地方就業機會創造。 

**回應論點 C2:**此一論點應置於更宏觀之國土規劃架構中檢視。第一,機場城

市發展國際最佳實踐已逐步從「擴張取向」轉向「相容取向」。Dimitriou 與 

Sartzetaki (2022) 於《交通政策案例研究》之系統分析指出,具可持續發展潛力之

現代機場城市,其土地使用規劃高度重視噪音相容性、空氣品質與居民健康,而非

單純追求土地變更與建物面積最大化 (Dimitriou & Sartzetaki, 2022)。第二,Melgar、

Polo 與 Perilla (2024) 於其機場基礎設施發展綜合評估中指出,噪音限制並非機

場周邊經濟發展之阻礙,反而是吸引高品質產業 (研發、總部、金融、專業服務等) 

進駐之重要誘因;反之,噪音相容性不足之機場城市易淪為「低附加價值產業聚集

區」,長期不利於地方經濟升級 (Melgar, Polo, & Perilla, 2024)。第三,加嚴修法可

與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制度性整合,例如將敏感用途 (學校、醫院、住宅) 配置於

等噪音線外緣、商業辦公配置於中間地帶、物流倉儲配置於最內圈,形成符合國際

最佳實踐之「聲景分層規劃」(acoustic zoning)。第四,Kramer (2003) 於《運輸法

期刊》之研究甚至指出,機場噪音管制之明確化反可促進周邊經濟發展,因投資人

得以在清晰法規下進行長期規劃,降低不確定性成本 (Kramer, 2003)。 

三、反對意見 C3:加嚴將加劇機場周邊社區與機場之衝突 

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加嚴修法將使更多居民進入「法定受影響範圍」,可能激化機

場周邊社區對機場之敵意,引發訴訟、抗爭、陳情等社會衝突,反而不利於機場長

期營運與社區關係。 

**回應論點 C3:**此一論點之因果推論恰恰與實證經驗相反。第一,機場與社區

衝突之根本原因係「現行保護不足」而非「加嚴後過度介入」。Habdas (2022) 於

《航空法與商業期刊》對於機場噪音公害之比較法研究明確指出,在保護標準過

低之法制下,機場周邊居民因感受「制度性忽視」而訴諸個別訴訟,反而造成機場

之長期法律風險與聲譽損害;加嚴後反可透過制度化補償與隔音措施,將個別訴訟

轉化為制度性給付,降低整體社會衝突 (Habdas, 2022)。第二,日本成田機場、東京

羽田機場長年訴訟經驗亦證實此一觀點。Yamada (2004) 記錄成田機場於 

WECPNL 70 至 80 分貝時期所遭遇之大規模居民訴訟,於 2007 年改採 Lden 

制並加嚴門檻後,居民抱怨與訴訟顯著下降,機場與社區關係趨於緩和 (Yamada, 

2004, 2010)。第三,Schreckenberg 等 (2016) 在法蘭克福機場 1,533 位居民之現

場調查發現,當居民感受到「政府保護標準與國際健康科學同步」時,其對機場之

整體滿意度反而提升,顯示加嚴修法可能是改善社區關係之正面因素而非負面因

素 (Schreckenberg, Götz, & Benz, 2016)。第四,透過引入完整之公民參與機制 (策

略噪音地圖公開、定期公聽會等),加嚴修法反可成為機場與社區建立新型夥伴關

係之契機 ,符合  ICAO 平衡方法所揭示之「利害關係人參與」 (stakeholder 

involvement) 原則。 

 

伍、法律授權層面之可能反對意見與回應 

一、反對意見 D1:加嚴修法逾越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六條第三項之授權範圍 

可能反對論點: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六條第三項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「機場周圍地

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」,並未具體規定防制區門檻之下修幅度、補償請求權之實質

內容、敏感場所之特別保護標準等。若本次修法納入過嚴之門檻與過多之實質權

利義務,可能違反《中央法規標準法》第五條「關於人民權利、義務應以法律定之」

之法律保留原則,並超越母法之授權範圍。 

**回應論點 D1:**此一論點涉及行政法上「授權明確性」與「法規命令補充性」

之重要爭點,應分層加以辨析。第一,依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所建立之層級化法律

保留理論,關於「細節性、技術性、地域性」事項,得以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。

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具體門檻設定屬於高度技術性之噪音聲學判斷,涉及等噪音線



計算方法、劑量-反應關係、監測儀器規格等專業議題,本質上不宜由立法者直接

規範於母法條文,由主管機關依專業知識與科學實證訂定於法規命令中乃妥適之

立法設計。第二,釋字第 524 號、第 719 號解釋進一步確認,法規命令得對技術

細節與執行方式進行「補充性規定」,只要不逾越母法之目的、內容與範圍即可。

《噪音管制法》第一條揭示「維護國民健康及安寧之生活環境」之立法目的,本次

加嚴修法正是基於當代健康科學證據而對原有門檻之技術性更新,完全符合母法

目的。第三,關於補償請求權之實質內容,本次修法係於既有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

六條第四項機場回饋金制度、《民用航空法》相關補償規定之架構下進行調整,並

未創設全新之權利義務,故不觸及母法授權明確性之疑慮。第四,就敏感場所之特

別保護標準而言,此為技術性之差別規範,符合平等原則下「等者等之、不等者不

等之」之法理,在母法「維護國民健康」之目的內自得由法規命令加以規定。綜上,

加嚴修法於法律授權層次並無瑕疵;若仍有疑慮,可同步研議《噪音管制法》母法

之配合修正,以進一步強化法律保留層次。 

二、反對意見 D2:加嚴修法違反信賴保護原則,對既有權利人造成過大衝擊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現行防制區制度已實施十六年,既有機場經營人、航空公司、

土地所有權人與建物使用人均係基於既有法規而進行投資、購地、營運規劃。加

嚴修法將使此等信賴利益受到實質損害,違反《行政程序法》第八條及司法院釋字

第 525 號解釋所確立之信賴保護原則。 

**回應論點 D2:**此一論點對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存有過度擴張之傾向,須加以

釐清。第一,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明確揭示「信賴保護原則」之適用前提為

「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行為有合理之信賴,且此信賴值得保護」;惟該解釋亦同時

確認「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因情勢變遷而停止適用」者,不

生信賴保護問題。本次加嚴修法係基於 2015 年以降國際健康科學之重大進展 

(Guski, Schreckenberg, & Schuemer, 2017; Cai et al., 2021; Münzel et al., 2025) 所構

成之典型「情勢變遷」,既有權利人對「現行門檻永久不變」之期待並不構成值得

保護之信賴。第二,釋字第 589 號解釋進一步揭示,信賴保護並不排除必要之法規

修正,而係要求以「合理之過渡規範」減緩衝擊。本次修法案所建議之 3 至 5 年

過渡期、既有合法建築現狀保障、隔音補助申請權等配套措施,已充分反映信賴保

護原則之要求。第三,比較法上,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2007 年《航空噪音防制法》

修正時,就信賴保護爭議作出判決,明確肯認「健康保護之公共利益優於既有營運

利益之信賴保護」,並建立「合理過渡期搭配部分補償」之憲法審查標準 (Bertsch, 



2013)。我國修法案採取類似制度設計,在憲法層次應不致構成信賴保護原則之違

反。第四,就最嚴格之方案 C 而言,雖下修幅度較大,惟透過 5 至 7 年之分階段

實施、擴充之補償機制、完整之公民參與程序,仍可於憲法框架內妥適落實。 

三、反對意見 D3:加嚴修法可能涉及對財產權之「特別犧牲」,需以法律明定補償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依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、第 440 號所建立之「特別犧牲」

(Sonderopfer) 理論,若法規之實施使特定人民之財產權受到超越社會義務之特別

犧牲,應以法律明定合理補償。加嚴防制區門檻使新納入區域之土地所有權人之

使用強度受限、建物增建改建受限,構成典型之特別犧牲,應以法律 (而非法規命

令) 明定補償機制,否則可能違憲。 

**回應論點 D3:**此一論點在行政法學上具有相當之學理分量,值得嚴肅回應。

第一,應先區分「建築限制」與「土地使用限制」之程度。本次修法案並未禁止既

有建築物之使用,亦未強制拆除既有設施,僅要求新建築符合加嚴後之隔音標準、

增建改建須辦理隔音改善,此等規範強度屬《土地法》與《建築法》所允許之一般

性建築管制,尚未達到「特別犧牲」之程度。第二,釋字第 400 號之適用前提為「為

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而特別使某人負擔較重之義務」;本次修法係基於全體國民

之健康保護,且防制區內之居民既負擔土地使用限制亦同時享有隔音補助、補償

給付等對應權利,並非單方面之負擔。第三,關於補償機制之法律依據,本次修法並

未創設新型補償,而係在既有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六條第四項機場回饋金、航空噪

音防制費等制度框架下運作,故不違反「補償以法律定之」之要求。第四,若就個

案而言仍有財產權特別受損之情形,當事人仍可依《行政訴訟法》、《國家賠償法》

或相關補償規定尋求救濟,並不因本次修法而剝奪其權利保障。第五,為進一步強

化法律保留層次,建議未來修法時同步研議《噪音管制法》之配合修正,將敏感場

所加嚴、補償請求權、週期檢討義務等事項提升至法律位階,徹底消除憲法疑慮。 

四、反對意見 D4:加嚴修法可能與《民用航空法》、《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》產

生規範衝突 

**可能反對論點:**我國航空事務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,而《噪音管制法》

之主管機關為環境部,兩者權責分立。加嚴航空噪音防制區門檻可能與《民用航空

法》第九條 (航空站指定管制)、《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》第三條 (設立許可) 等

規定產生制度衝突,並引發跨部會協調困難。 

**回應論點 D4:**此一論點反映我國行政組織法上之實務挑戰,惟並不構成拒絕

加嚴之理由,而係需透過跨部會協調加以解決。第一,《噪音管制法》第十六條第



三項明定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」,已在制度上預先建立跨部會合作

機制,本次修法應依此規定進行兩部會之充分協商。第二,《民用航空法》與《噪

音管制法》之關係為「特別法」與「一般法」之互補關係,前者規範航空運輸業務

之經營與飛航安全,後者規範噪音污染之控制與健康保護,兩者所追求之公益並不

衝突,反可互相支援。實務上,加嚴防制區門檻不會改變民航局對機場設施、航線、

時刻之主管權限,而係透過土地使用規劃與補償機制發揮健康保護功能。第三,國

際經驗顯示跨部會協調之可行性。在德國,聯邦環境部 (BMU) 與聯邦交通部 

(BMV) 於《航空噪音防制法》執行上建立定期協商機制;在歐盟層次,歐盟環境署 

(EEA) 與歐洲航空安全署 (EASA) 就 END 指令之實施進行常態性合作,此等

機制均可作為我國參考 (Schwela, 2022)。第四,建議於修法過程中即啟動跨部會

協商平台,明確界定環境部、交通部、內政部 (建築管理與土地使用)、衛生福利

部 (敏感場所保護) 之分工,並建立共同執行之作業流程與爭議解決機制。 

 

陸、綜合結論 

本補充意見書針對機場營運、航空公司、地方發展、法律授權四大面向之可能反

對意見進行系統性預判與回應,獲致以下綜合結論: 

第一,多數反對意見於學理上雖具一定之形式合理性,惟經國際實證研究與比較法

經驗檢視,均不構成拒絕加嚴之正當理由。加嚴修法所追求之公共健康保護利益,

在比例原則、污染者付費原則、環境正義等當代法理架構下,具有明確優位。 

第二,反對意見所關切之合理經濟利益,可透過完善之制度設計加以妥適保障。包

含 3 至 5 年過渡期、機場回饋金擴充、分階段實施、跨部會協調等配套措施,可

有效平衡健康保護與營運效率、信賴保護與制度更新、產業發展與環境正義之多

重價值。 

第三,修法機關應以積極態度主動回應反對意見,將預判與對話納入修法程序。建

議於法規預告期間即啟動多元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協商,包含機場經營人、航空公

司、地方政府、周邊居民、學術界之代表性聽證,以提升修法正當性與社會可接受

度。 

第四,為進一步強化修法之法律穩固性,建議同步研議《噪音管制法》母法之配合

修正,將敏感場所保護、補償請求權、週期檢討機制等事項提升至法律位階,徹底

消除憲法疑慮,並為未來進一步加嚴至 WHO 建議之 Lden 45 分貝水準奠定法

制基礎。 



第五,加嚴修法不應被理解為「機場與社區之對立」,而應定位為「健康、產業、

社區、國際接軌之共贏」。透過國際最佳實踐之引入、制度性補償之完善、公民

參與之強化,本次修法可成為我國環境法治現代化之重要里程碑,並為未來更廣泛

之環境健康議題 (如空氣品質、水質、土壤污染) 之法規更新建立典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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